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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组织参加第二届“阅途杯”山东省高校中华

诗词美育作品创作大赛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、各部门：

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推进文化自信自强，积极

响应《教育部关于全面实施学校美育浸润行动的通知》，推

动全民阅读与美育实践深度融合，山东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

工作委员会拟于 2026 年 3 月至 9 月举办第二届“阅途杯”

山东省高校中华诗词美育作品创作大赛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。

一、活动主题

赓续文脉，诗绘新篇

二、活动对象

全校师生

三、组织机构

主办单位：山东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

校内组织单位：图书馆、各二级学院

四、活动时间

2026 年 3 月至 2026 年 9 月

五、作品类别及要求

（一）静态艺术类

1.形式：与中华诗词相关的海报、书画、插画、漫画、

藏书票、表情包等。

2.格式要求：JPEG 格式，300DPI 分辨率，RGB 色彩模式，

文件边长不低于 3000×2000 像素，大小不超过 20M。手绘作



2

品扫描为高清图片上传。

3.原创性说明：如使用 AI 工具生成或辅助生成，须在

投稿时勾选“AI 作品”，该类作品在“原创作品”评分项中

不予计分。未如实标注者，一经核实取消参赛资格。

（二）动态艺术类

1.形式：与中华诗词相关的朗诵、音乐、舞蹈、戏剧、

影视等。

2.格式要求：MP4 格式，时长 3 分钟内，画质 1080P（1920

×1080 横屏），单个视频不超过 800M。可配乐、字幕，画

面连贯、录音清晰，不带角标、水印。视频须为原创，体裁

不限。

六、投稿方式

请 参 赛 师 生 通 过 大 赛 官 网 在 线 投 稿 ：

https://www.yuetu100.com/2026sdmysc。每位选手可提交

多件不同作品，投稿截止前可修改或重新提交。

七、投稿须知

1.投稿作品需保证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无剽

窃行为，如作品涉嫌抄袭、剽窃等非原创情况，经举报查实

将自动取消该作品的投稿与评奖资格。

2.投稿作者须保证拥有作品独立完整的著作权，凡涉及

肖像权、名誉权、著作权等法律责任，均由作者本人承担。

3.所有投稿作品，各组织机构（主办、承办、协办单位

及活动平台）拥有使用权，享有包括但不限于公开展示、发

表、展览、出版、媒体报道、网络宣传推广该作品的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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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所有投稿作品恕不退还，请作者务必保留源文件，以

便后续活动中有需要根据组委会要求进行修改。

5.凡投送作品者，均视为认同且接受本次征集活动规则。

组委会对本次活动拥有最终解释权。

6.大赛组委会对获奖作品予以收藏，并为获奖选手颁发

证书。

具 体 参 赛 和 颁 奖 细 则 请 见 附 件 或 网 址

https://tgw.sdu.edu.cn/info/1600/4734.htm。

7.通过活动平台进行成果公益展示。

8.本比赛未尽事宜以大赛组委会解释为准。

八、工作要求

请各学院积极宣传，组织师生踊跃参与，以诗词之美浸

润心灵，用创意作品传承文脉。

活动选手交流沟通 QQ 群：573943342。

未尽事宜请联系泰山学院图书馆张老师，电话：671055。

附件：山东省高图委关于举办第二届“阅途杯”山东省

高校中华诗词美育作品创作大赛的通知

图书馆

2026 年 3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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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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